
112-2 各科目缺課節數達三分之一，該科以 0 分計算之說明 
113.06.27 

一、 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二十五條：「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

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…」

成績計算說明如下： 

(1) 本學期統計期間起迄：113年 1 月 23日至 113 年 06 月 28 日（高三統計至畢業典

禮當天） 

(2) 各科目缺課比例計算方式： 

分子：本學期各該科曠課、事假之累計節數。 

分母：本學期各該科總上課節數。(依本學期行事曆及學生課表計算) 

各科缺課比例： 
分子

分母
 ≥ 

1
𝟑𝟑
，該科學期學業成績即以 0分計算。 

(3) 各科目之缺課節數分開統計，例如：國文只統計國文該科之缺課節數，不與其他科

目合併計算，以此類推。 

(4) 若已參與該科學期補考，其學期補考分數亦無法登錄使用。 

(5) 若想要取得該科之學分，須另行參加重修課程以取得學分。 

二、 缺課 N 分之一科目預警通知說明： 

(1) 系統已於 113 年 6月 26 日 16:30 暫時統計本學期目前缺課情形。 

(2) 請至「高中校務行政系統」→「01 各項查詢」→「缺課預警名單」，檢視缺課達

N 分之一之預警情形。請同學自我警惕、勿再曠課或請事假而導致該科缺課達三分

之一、成績以 0分計算之窘境。 

 
(3) 目前系統所示情形僅供參考，不代表本學期最後統計之情形。 

三、 重要提醒： 

(1) 為保障同學修課權益，請經常至「高中校務行政系統」檢視各科目的缺課情形。 

(2) 若因故或特殊事由要請「事假」，請衡酌是否會造成某些科目缺課達該科三分之一，

導致該科成績以 0分計算而無法取得學分，影響個人成績及畢業條件。 

(3) 如有下列相關問題，請洽各處室負責人員： 

◎請假或缺曠課資料有疑義，請至學務處生輔組詢問!! 

◎成績登錄或計算有疑義，請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!! 


